
081十五 .停戰令在滿州的應用；軍事調處執行部
 執行小組進入滿州

時地攻擊共產黨將軍隊開入滿州，但政府從未把它作為正式

爭論的問題，大概因為這樣做就等於承認停戰令適用於滿

州，並承認中共軍隊在滿州的存在。國民政府是故意避免對

承認這兩點有任何表示的。

在限制滿州軍隊的會談中，三人小組兩位中國委員的態

度沒有任何真正的改變，接著吉倫將軍建議並經同意，向軍

調部發一電報，命令執行小組立即前往瀋陽，經在瀋陽作初

步考察，使執行小組能夠決定何處需要優先進行小組調查之

後，再從瀋陽前往危急地區。他又建議並經同意，通知軍調

部，三人小組即將赴瀋陽視察，以幫助決定危急地區，並在

三人小組認為必要時對執行小組進行調整。

這樣，經過致命的拖延和不必要的遲誤之後，終於使軍

調部將裁判權擴展到滿州成為可能。向該地區派遣執行小組

的延期遲誤，先是起因於國民政府拒不認可此種行動，後來

又因兩位中國代表未能對向執行小組發一適當指令取得一致

意見，此種遲誤業已造成嚴重局勢。雖然據以派遣執行小組

的指令所提供的，是一種不充分的行動根據，但此時為軍調

部在滿州行使職權打下某種基礎卻是絕對必要的，即使此項

指令是一個不完整不充足的文件。

十六 .不履行政協決議的背景

中國公眾對宣布政協決議的直接反應是一種熱情的讚

許，同時也認識到，決議的履行將是衡量敵對兩黨有無誠意

的嚴峻考驗。國民黨內佔據統治地位的 CC 系（中央俱樂部

組織［Central Club］，簡稱 CC，是中國國民黨主要派系）

對政協的強烈憎恨，以及國民政府軍隊內已具勢力的黃埔將



082 國共內戰與中美關係—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

領們反對會威脅既有地位的任何軍事整編，都被看做是國民

黨方面難以履行決議的障礙。騷亂事件，如所說的國民黨便

衣人員襲擊重慶慶祝政協勝利的群眾集會，員警干涉出席政

協的少數黨派代表，並襲擊共產黨在重慶的報館，凡此種種

都足以加深人們對國民黨頑固分子反對政協的憂慮。

隨著政協會議的結束，主要的問題就是整編軍隊及統編

中共部隊為國軍。政協休會後不久軍事小組的會談終於產生

了關於這些問題的協議，「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

之基本方案」也於 2 月 25 日在重慶簽字。此種協定的締結

標誌著給中國帶來和平，並為國家的統一奠定基礎的第三個

重要步驟。停戰令是要停止實際戰鬥，以便使解決政治和軍

事問題的談判能夠在一種和平氣氛中進行。政協決議為極

為重要的政府改組問題和建立立憲政體問題，提供了一種協

議。同樣的，「軍隊整編基本方案」為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

及在民主基礎上整編一切中國軍隊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提供

了一種協議。

下一個步驟是國民政府採取法律行動批准政協決議。這

一程序必須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執會）批

准，該中執會為審議和通過政協決議自 3 月 1 日至 17 日在

重慶召開。與中執會會議同時進行的，還有在重慶召開的政

協綜合小組會議與政協憲草審議小組會議，該會議所討論

的，據報是中執會希望加以修改的問題。儘管中執會結束時

宣布它已完全批准了政協決議，但有跡象表明，此種批准受

到許多保留條件的阻撓，而國民黨內頑固分子則竭力破壞政

協綱領。據傳他們力圖修改政協批准作為修改憲法草案基礎

的原則，堅持 1936 年「五五憲草」，該憲草就是原來國民

黨在歷次政協會議上所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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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中執會閉幕不久，據可靠消息指出，3 月 20 日，

立法院長孫科主持的、包括作為國民黨組員的外交部長王世

傑及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在內的政協綜合小組，達成了如下

三點協定：

1.	 目前政協憲草審議小組依據政協協議對憲法所提出

之原則準備的憲法草案，乃確定的、提交國民大會

承認之唯一文件。

2.	 一切黨派均有道義上之義務，使其出席國民大會之

代表支持大會所提出之憲法草案。

3.	 國民黨中執會只任命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之國民黨

員，其他成員由各該黨派分別任命，社會賢達由蔣

委員長任命。

據說孫科博士說過，蔣介石委員長曾明確授權參加綜合

小組的國民黨員規定這幾點。預料當時正在起草的這幾點聲

明不久將在報上發表。但其後綜合小組的會議表明，該小組

的國民黨員不能授權公布一項明確表示國民黨同意這三點的

聲明。國民黨參加綜合小組的代表似乎在該黨右翼分子的壓

力下，正在謀求修改政協批准的憲法原則，以便（1）將行

政部門對普選的立法機構負責的制度改變為最高權力歸總

統，而不仿照美國政府中所存在的牽制與均衡的制度；（2）

設立每隔兩三年集會一次的國民大會，該大會名義上有選舉

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3）嚴格限制省的自治權。

在此期間，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堅持政協決議業經

各黨派得到充分授權的代表一致同意這種一般立場，並表明

他們反對有助於導致繼續實行一黨統治或創建一個「獨裁主

義」國家的任何重大改變。因此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堅持，在

國民黨宣布對已經通過政協決議的任何修改並聲明國民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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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確實履行修改後的政協綱領之前，拒絕推派人員出席國民

政府委員會，以參加改組後的政府。同時，共產黨將其原定

於 3 月 31 日召開以通過政協決議為目的的中央委員會會議

延期，並拒絕送交其全部軍事單位之表冊，包括要保留的

十八個師之表冊和頭兩個月軍隊復員的次序，儘管已有規

定，在軍隊整編協定頒布後三星期內要送交此種表冊 12。在

此情況下，政協憲草審議小組準備將修改過的憲法提交至原

定 5月 5日召開的國民大會之工作被迫陷於停頓。

與商討政協決議中的僵局相一致並密切相關的，是當時

滿州局勢的發展。中共於蘇軍正在撤離的地方（顯然至少得

到蘇聯默許）和交通線之間沒有佔領軍的腹地，都在不斷地

擴大其所控制的地區 13。雖然停戰令規定，國民政府軍隊為

恢復中國主權得開入滿州並在滿州移動，但國民政府軍隊在

滿州的繼續推進卻受到蘇軍延宕撤退的嚴重阻礙。進一步的

拖延，及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日益互不信任，起因於國

民政府東北保安部隊 14 司令長官杜聿明將軍無情的做法，

他謀求在離開主要交通線的鄉村地區建立國民政府的軍事控

制，那些地區沒有軍調部執行小組來緩和或調節國民黨軍隊

與中共軍隊的接觸。此種策略使他與中共軍隊在腹地發生激

烈衝突，並引起共產黨的懷疑，認為其主要目的是消滅他們

的軍隊，而不是在滿州恢復中國主權。當蘇聯軍隊真的開始

向北撤退時，國民政府發現自己的交通線太長，鐵路車輛有

12

1946 年 2 月 25 日簽字的「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
第四條第一節規定，協定頒布後三星期內送交這些表冊。國民政府已於 3
月 26 日向軍事小組送交了這些表冊。

13

中共軍隊顯然由於匆促組織或補充的部隊從察哈爾和熱河調來而得到加
強。雖則此種調動開始於 1945 年 8、9 月間，但事實證明，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以後未經認可的調動仍在繼續進行。

14

國民政府在滿州的軍隊，是以「東北保安部隊」的名義組織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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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使得軍隊無法及時開進蘇軍撤離地區，以阻撓中共佔領

這些地區。

這種局勢使商討政協決議中僵局的解決更加無可估量地

困難起來，因為它在中國人之間對於中共與蘇聯的關係造成

了很大的疑慮，並加強了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地位，他們在

任何情況下都是反對政協協定的。不過滿州的局勢向他們提

供了一種貌似有理的藉口，以抗拒在此種情況下對政府權力

的任何限制。

儘管一般局勢惡化，政協綜合小組還是在 4 月 1 日達成

了關於國民大會的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建立在立憲政體之

下的國民大會將是政府的實際機構，每六年召開一次，或根

據需要召開，行使下列職權：選舉和罷免總統；發起對憲法

的修改；通過政府立法機構提出的憲法修正案。這樣建立的

國民大會據信是來自一項折中辦法，以滿足國民黨將孫中山

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這「四權」被包含在正式政府

機構內的願望。在此項協議之後，政協綜合小組的各次會議

結果都陷於僵局，而且隨著滿州局勢更加惡化。顯然，只要

滿洲問題未解決，中國的政體問題和憲法問題就得不到真正

的解決。

4 月初，雙方在報紙媒體戰場上加劇了關於滿州問題的

相互責備，據傳蔣介石委員長在 4 月 1 日國民參政會的演說

中聲明：國民政府的主權在東北不建立，就不討論該地區的

政治問題。4 月 7 日，延安報紙對蔣委員長進行了尖酸刻薄

的人身攻擊，指責他為了自私的理由助長在滿州的內戰。政

府報紙則反唇相譏，同樣刻薄地公開譴責中共與蘇聯在滿州

存在聯繫的事實。此種事態的發展使政協決議的任何履行都

更加困難，希望也更加渺茫了；雖然雙方都仍繼續公開宣布，

他們要堅持政協的決議，並願實現這些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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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政協決議問題的任何考慮中，蔣介石委員長的態度

都是極為重要的。他所發表的關於政協綱領的公開聲明，已

表明他是贊成履行該綱領的。不過這位委員長作為國家元首

和黨魁，具有雙重身分，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作為

黨魁的他，是否有足夠的權威制服國民黨右翼對政協決議的

強烈反對。對照行政協決議唯一的反對來自一些國民黨內重

要而有勢力的人物，這似乎是無疑問的。但共產黨和民主同

盟（在較小的程度上）堅持說，蔣委員長本人就居於通過一

部「獨裁主義」憲法運動的幕後，他希望建立一個裝潢門面

的聯合政府，以影響美國輿論，以此為他獲得美國財政經濟

援助鋪平道路。由於這位委員長的權威一直沒有出現其他有

力的挑戰，一般相信，滿州問題的滿意解決將會使他能夠不

顧國民黨內部的反對，履行不在實質上作進一步修改的政協

決議。

十七 .軍事調處執行部的組織與任務 15

如本書前面一章所述，軍事調處執行部根據 1946 年 1

月 10 日三人小組在重慶簽訂的一項協定設立於北平，作為

履行同日簽字的停戰令之機構。軍調部三委員及其直屬人員

於 1月 13日抵達北平，次日軍調部即開始辦公。1月 18日，

軍調部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大樓設立了辦公室，該學院是用來

作為軍調部辦事處的。

規定設立軍調部的文件所提出的軍調部任務如下：

15

Executive Headquarters，中文名稱為「軍事調處執行部」（即 Military 
Adjustment Executive Headquarters）。鑒於該部有各種不同的任務，譯成
中文名稱又累贅，所用英文名稱簡稱為「Executive Headquarters」（即執
行部）。（本書遵從中國習慣名稱，一律譯為軍調部—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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